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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威宁自治县民族志>领导小组：

组长：安德昌、马光树、王兴光

副组长：禄智义、马永兰、王庆华、张超伦

成员：张云龙、吴必忠、杨全忠、禄绍贤

《威宁自治县民族志》编篡委员会：

主编：禄智义

副主编：马永兰、王庆华

委员：陈绍炎、李平凡、马鹏飞、马永和、杨忠信、

匡圈、张德辉、王建科、李绍辉
《威宁自治县民族志》顾问：

余宏模、翁家烈、马仲达、保建行、王永忠、朱佳仁、

虎良智、马明聪、医圈、禄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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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正值威宁经济文化的发展欣欣向荣之际，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

自治县民族志》出版问世。这是威宁90余万各族人民值得奔走相

告的大喜事，应该庆贺。

修志的目的是存史、资治、教化。只有鉴前世之盛衰，知昔日

之变革，才能积累经验，记取教训，促进各民族的团结、进步和共同

繁荣，早铸四化伟业。此书出版，将使县内外的人们深入了解威宁

各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，尤其是让威宁各民族人民知道本民族和

县内各兄弟民族的过去和现在，从而加倍珍惜今天幸福和团结，并

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凝成强大的合力，在振兴民族经济的金

光大道上猛进突飞，再展宏图。

威宁地处贵州西陲，文化古老，历史悠久，山J1I秀丽，物产丰

富，尤以握有“高原明珠——草海”而著称于世。据考古发现，早在

15万年前，就有古人类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。古往今来，威宁

人民朝锄暮耕，艰苦劳作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着威宁斑澜的历

史。在改造自然、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中，彝、回、苗、布依、白、汉

等各族人民相互尊重，相互支持，凝结了难以磨灭的深情厚谊。虽

然历代封建统治者从中作祟，离间挑拨，但是各族人民的民间情谊

则始终牢不可破，万古长青。精诚、团结的各族人民同历代统治者

进行了不屈不挠、可歌可泣的斗争，最终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

下，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，使威宁从半领主半封建制跃入了崭新

的社会主义社会。

解放40多年来，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。1954年11月

成立自治县，建立了自治机关；培养、选拔、使用少数民族干部，使

】



之逐步成长壮大；致力于振兴民族经济、发展民族教育，使经济、文

化同步发展。尤其是实行农村改革的14年，威宁的经济、社会发

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。

(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》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彝、回、

苗、汉等民族在威宁辛勤耕耘的历史，客观地反映了各民族艰苦创

业的精神，歌颂了各族人民的抗暴斗争和英雄伟绩，特别是记述了

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行民族政策取得的伟大成就，

较全面地记载了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

体育、宗教、风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，可向各级干部和各族群众

提供历史借鉴。对加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；对开发山区振兴民

族经济；对开展爱国主义、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教育；对弘扬民族

文化，振奋民族精神，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编写此书，是时代的需要，历史的必然，是人民赋予的光荣职

责。有此书告慰先人、激励今人、鼓舞后人，威宁的明天必如草海

这颗璀璨的明珠一样，在黔西北的茫茫高原上熠熠生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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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志按全国民族志编委和省地民族志编委的统一安排，由

，县人民政府领导，县民委牵头，组建有各民族的撰稿人参与的写作

班子编纂而成，系专门记述威宁各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民族专志。

二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

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，尊重历史，实事求是，详今略古，客观反映各

民族的历史和现状，承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，淡化和消除历史上存

，在的隔阂，增强民族团结，促进民族平等、繁荣和进步。
“

三、本志以志体为主，兼备述记、录、图、表等形式。以类系事。

分族专列；以时为经，贯通古今，纵不断线；以事为纬，横排纵写，横

不漏项。文中因民族史实无记载而采用传说都均有注明。尚未定

论的历史事件，采用诸说并列，以待后人研究。

四、本志以“概述”统概全书，分设彝、回、苗、布依、白、汉各民

’族篇，集中分述，以民族工作篇详记建国后的民族团结进步状况。

各篇下设章、节、目，力求不漏大要，层次清楚。以大事记贯穿始

末。凡未定民族不设专章，在民族工作篇中介绍。’ ，

五、本志辑录资料，上至战国秦汉，下限到公元1990年末。

六、本志年代记述，历史上沿用旧称，对应注明公元纪年，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一律以公历纪年。

七、本志所列历史地名，一律以纪事时的旧名，同时括注今名；

少数民族语言地名，或其他专有名词，均括注汉语名词。

八、本志中所涉及的内容，民国31年(公元1942年)以前，含

赫章县，分县后在赫章发生的史事，概未入志。

九、本志以民族学的科学方法，介绍威宁各民族，力求科学性

和资料性的统一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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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原明珠草海所在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，地处贵州省

西北部乌蒙山区，属毕节地区唯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。位于东

径103。36’至104·46’，北纬26。31’至27。27’之间，东北与赫章

县接壤，东南与六盘水市钟山区和水城县毗连，南邻云南省宣威

县，西隔牛栏江与云南省的会泽县相望，北连云南省彝良县和昭通

市。县城所在地草海镇离省会贵阳345公里，离六盘水市76公

里，离毕节176公里，离昆明440公里，离昭通120公里，自秦汉以

来为滇黔交通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。县境东西长116公里，南北

宽105公里，总面积6295平方公里，系贵州面积最大的县。县境

四周多山多谷，中部以平坝为主，被称为“高山上的平原”；最高海

拔为观风海区平箐梁子，为2879．6米，最低海拔为云贵桥头，为

1200米，平均海拔2200米，是贵州的高寒山区。

据地方志史载，夏代时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属梁州地，

商时属荆州西南隅，周时属卢夷国西域，秦汉为夜郎国所辖，自东

汉归犍为属国都尉之朱提所领，唐代武德和贞观年间，属南诏国之

东鄙。武则天改唐为周的通天万岁二年，有宝州之美称。宝州，即

彝语“巴的甸”、巴凡兀姑之音译。宋代，为乌撤部，系大理国东部

乌蛮三十七部之一。元代以后的威宁，政治沿革清楚，元世祖至元

十年(公元1273年)，乌撒部内附，隶属云南，十三年置乌撤路，十

五年为军民总管府，二十一年改为军民宣抚司，二十二年升为乌撒

乌蒙宣慰司，标志着土司制的建立。惠宗至元元年(公元13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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